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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話廊 
新冠病毒肺炎期間，我在北京專利代理機構的見聞 

  郭仁建 中國大陸專利代理師 
 

新冠病毒來勢兇猛，在全世界廣泛地擴散開來，而人在北京的

筆者，也正好從疫情起點的 1 月份，到目前已略有緩和的 4 月份，

從頭到尾經歷了這造成浩劫且慘痛的時刻，與各位分享我的見聞。 
去年 12 月份疫情尚未引燃，僅在國內媒體上能夠看到「不明

肺炎」的傳聞，而在 1 月初的時候，疫情还在「可控可防」的聲明

下，一般上班族間幾乎想過疫情就在身邊的情況，一般人們或許會

討論著有關邊防如何控管傳染疾病的方式，但當時一般相信封閉機

場或國境的事不會發生。中國大陸疫情專家鐘南山院士在 1 月 20
日指出疫情將有人傳人的情況，在官方 1 月 23 日發出武漢封城的

指令後，大家這才意識到疫情的嚴重程度。 
疫情期間適逢春節連假，許多返鄉的人潮早已發動，部分公司也早早啟動春節休假安

排，辦公室裡僅留下北京本地人與必要的人手來處理緊急案件。武漢封城後，北京街上的

行人也在短短的三、五天內就開始大規模的戴起了口罩，也逐漸傳聞各種的防疫物資開始

被搶購一空的情況。 
進入了春節當中，所有人分分秒秒留意起了手機即時發出的疫情狀況，每天醒來的第

一件事就是看看本地確診的人數是否又增加了，在此期間，武漢地區大規模興建的「火神

山」、「雷神山」等方艙醫院，「鐘南山」、「李文亮」等針對疫情示警的公眾人物，也成了

商標搶註業者眼中的肥羊，在疫情期間的前幾個工作日，大量發生搶註商標的情況。 
各種不同的管道亦流傳起眾說紛紜的小道消息，一下子是雙黃連口服液能夠預防新冠

肺炎，短時間立刻就發起了搶購風潮，接著又是美商吉利德製藥用於治療伊波拉病毒的瑞

德西韋，有可能作為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又掀起了武漢病毒所搶註專利的討論熱潮，

在春節後的開工日，也被作為熱門事件並引起各界關心。 
時間來到了春節假期結束時，疫情仍存在許多的不確定因素，北京市受限於有復工及

抗疫的雙重壓力，在開工之際，又緊急發布了非屬抗疫或民生的必要產業，不得開工的限

令，北京城在春節期間原本就是空城一座，受疫情影響，又大幅地延長了空城的狀態。 
隨即全國各地區亦相應的發起了類似的禁令，但案件的法定期限可是不會等人的，即

使國知局立刻發布了 350 號公告，來因應疫情期間，案件如遭遇法限的情況下，商標案件

可以中止，而專利案件則是以免收復權費用來因應。 
春節開工的第一天，第一通接到的電話就是複審委員打電話來聯繋口審延期的事，各

地的法院也都開始聯繫取消或延期的事件，而代理機構直接面對的，就是各種案件的法定

期限到期的狀況，因此，在不能上班又不得不上班的情況，整個行業直接都面臨了數位轉

型的需求，除了只能安排必要人員上崗，還要考慮如何在家上班的臨時安排，因此，大部

分的遠程軟體、會議視訊軟體、專案管理軟體在此期間產生了爆發性的需求，都是為了滿

足客戶對於時限的要求。 
這段時間中，伴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的大規模爆發，確診人數節節上升，民眾都相當自

制地主動隔離在家，同時藉由各種線上軟體、電話、視訊等方式，來滿足客戶與官方的需

求，當然也有許多的同業們，主動地發起捐款、捐物資或者直接支援疫區的自發性行為，

也為深受疫情影響的民眾，注入了一股暖流。 
居家自主隔離、封閉式管理及各地發起的封鎖邊境的政策，造成許多返鄉至外地的遊

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仍然無法入境北京，亦或者北京市的隔離政策隨著確診人數與地區

不斷地在改變，政策趕不上疫情變動的速度，常常發布一個政策後，新的措施與方案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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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執行。 
在此同時，官方機構也僅是有限度的上班情況，官方人員僅安排應急處理重大、急迫

的案件，不管是專利、商標或著作權，亦都有限量地安排必要人手輪值上班，因此，審查

員留下的座機電話大部分是無人接聽的狀況，版權中心更是只安排有限名額的預約收件，

每天需要搶破頭了才能爭取少量名額，只為能夠遞交登記申請，其餘的均改為郵寄遞交。 
隨著時間遞延，疫情到了三月間終於開始有了緩解的趨勢，官方則大舉針對疫情期間

的不正常申請行為，各別對申請人與代理機構採取了嚴重的行政處罰，嚴正打擊在抗疫情

間針對重要人、事、物的非法搶註、蹭熱度等行為，也表明了官方對待疫情重視的態度。 
在中國大陸境內疫情逐漸緩減、確診人數下降的時候，因境外疫情擴散導致的境外輸

入的疫情卻又開始節節攀升，北京市開始採取針對國境封閉、不發給境外人士簽證、境外

人士入境一律採以隔離 14 天等政策，北京市也推出北京健康寶的軟件來證明沒有外地進

出、無確認或疑似的醫療紀錄的認證功能，以達到追蹤感染者及追查病源的作用。 
如今，在疫情影響的情況下，代理機構的運行逐漸恢復正常，而我們將要面臨的是全

球性的消費減少、長時間的自主隔離及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進而削弱了對於智慧財產權

的相關需求，不過在整個對抗疫情的過程，我們也能看到，雖然疫情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的

生活，但也帶給我們許多在科技、人文與社會風氣上的演化及增進，讓我們更能夠在面對

未知的挑戰時，能夠更為充份的準備及應對，以迎向更為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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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他人公開對主張優惠期的影響 
林易 工程師 

 
  研發成果為獲得專利權保護，於專利審查過程中至少需通過新穎性以及進步性等專利

要件的審查，方能獲得專利權保護。然而，公司企業或學術機構常因各種交流活動，無可

避免地會將其研發成果於提出專利申請之前公開，相當於提供了構成先前技術的前案而阻

礙後續的專利申請。對此，我國於民國 106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專利法（以下簡稱現行專利

法）中第 22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制定關於「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簡稱「優惠期」）

的規定，明定申請人於公開其研究成果後，於特定期間內提出專利申請得以排除因此公開

事實而破壞專利申請案的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優惠。以下，筆者針對現行專利法優惠期的相

關事項，於下逐一說明。 
主張優惠期期限 
  現行專利法規定申請人於公開事實發生後 12 個月內提出專利申請方能有優惠期之適

用。關於期限的計算基礎應從首次公開事實發生日之次日開始起算。另外，需特別留意的

是，公開事實發生日應根據公開的內容所記載或相關證明文件予以認定，當公開事實發生

日無法確定時，例如僅能確定公開事實發生之年、季、月、或週時，則應以該年、季、月、

或週之首日認定為計算之基礎。 
公開態樣以及公開事由 
  因商業或學術活動所致公開之態樣繁多，現行專利法不再特別限制可主張優惠期之公

開態樣，舉凡例如因實驗而公開者、因於刊物發表者、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

者、因公開實施者等等皆屬之。不過，對於諸多公開型式，如報章雜誌、網路文章或研討

會等等，於需要提出相關文件證明公開事實與事實發生日時，其困難度則相對增加，因此

筆者建議若有可能針對研究成果提出專利申請，對於任何形式的公開都應留存可予以證明

公開事實與事實發生日的相關文件，以作為日後主張優惠期的依據。 
  其次，現行可主張優惠期的公開事由區分為申請人出於本意之公開以及申請人非出於

本意之公開兩種。所謂「申請人出於本意之公開」係指公開乃出於申請人的意願或行為，

但不限於申請人親自為之，即申請人自行公開或同意他人公開皆屬之；至於「申請人非出

於本意之公開」則為申請人並無意願公開技術內容，但仍遭公開之情況，包括未經申請人

同意、指示、違反保密義務或以非法手段，如脅迫、詐欺等皆屬之。應留意的是，若申請

人將研發成果提出專利申請後於專利公報上公開，此公開事實不適用優惠期。 
主張優惠期時機 
  現行專利法不再以申請時主張優惠期為要件，以避免申請人因疏於主張而喪失優惠期

之利益，以及充分落實、促進技術及早流通之目的。 
實務案例討論 
  按照現行專利法之優惠期概念，不論是主張期限、公開事由、公開態樣或主張程序等，

現行法對優惠期的相關規定已作出相當程度上的放寬，於實務上更貼近公司企業或研究機

構的需求，且更符合鼓勵新創技術能夠及早交流、互通之目的。 
  然而，實務上可能面臨的情況是，倘若申請人率先公開後，他人在得知申請人首次公

開的事實後將準備申請專利之技術內容再度公開，於此情況下，他人再度公開能否適用優

惠期主張？以下，筆者列舉實務上可能面臨的情況逐一進行分析討論。 
  情況(1)：某甲於首次公開技術內容後，同意、委任或指示某乙將相同技術內容再次公

開。 
  情況(2)：某甲於研討會上首次公開技術內容且與會者須簽署保密協議，然而，某乙於

會後仍然將相同技術內容再次公開。 
  情況(3)：某甲於公開展覽會上首次公開其技術內容，與會者無須簽署保密協議，某乙



                                                                                                 2020/05/07 
 

 

也參與前述展覽會，於參展後將相同技術內容再次獨立公開。 
 
  針對情況(1)，由於乙將相同技術內容再度公開係獲得甲的同意或指示，因此，甲於後

續申請專利時，可以檢附相關文件證明乙之公開係屬於「申請人出於本意之公開」，進而

能夠將甲之首次公開行為和乙之再度公開行為的事實一併主張優惠期，排除乙之再度公開

事實成為先前技術。 
  針對情況(2)，研討會中的與會者在簽署保密協議後應負有保密義務，表示甲在研討會

發表的技術內容原先並不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但若乙違反保密協議將相同技術內容再

次公開，此時乙再度公開之行為應可歸屬於甲無意願公開技術內容，而乙違反保密義務將

其公開之情形，屬於「申請人非出於本意之公開」，因此，若甲能夠於後續申請專利時檢

附保密相關證明文件，則可主張優惠期。 
  至於情況(3)，乙於展覽會上得知甲自行公開技術內容後再度公開，乙的公開行為並非

經由甲的指示或委託，不屬於「申請人出於本意之公開」；且甲、乙也未簽訂關於此技術

內容的保密協議，由於甲在展覽會上已自行公開此技術內容在先，自不存在甲無意願公開

技術內容卻遭公開的情形，故乙的再度公開事實恐難認定為「申請人非出於本意之公開」

的情況，乙的再度公開事實恐被認定為他人獨立之公開，不適用於優惠期之主張而可作為

甲後續申請專利之先前技術。 
  相對地，若有機會證明乙所為之再度公開係與甲之首次公開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或許尚有將乙之再度公開行為適用優惠期的可能性。例如，乙所為之再度公開係展覽會之

參展型錄，此時，甲僅需提供最早公開之事實的證明文件（即甲於展覽會之首次公開），

而不需另提供其後公開之證明文件，因此仍可主張優惠期。然而，首次公開與再度公開是

否為「密不可分」須個案判斷且有其限制，能否將再度公開之行為認定為與首次公開之間

存在密不可分之情況尚有爭論空間，且於審查時一旦被認定為乙之再度公開與甲之首次公

開非屬密不可分，甲仍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才能適用優惠期。 
結論 
  優惠期制度之效果僅在於公開事實係源自於申請人的情況，而可排除其作為先前技術，

因此，他人獨立發明在一專利申請案申請之前的公開，自然可構成該專利申請案之前案，

無法適用優惠期，也就是說，即便現行專利法設立優惠期制度，在提出專利申請之前率先

公開技術內容仍會添增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申請人應謹慎待之。依筆者淺見，應將優惠

期制度視為「備而不用」的補救手段，對於任何研發成果應優先考慮提出專利申請後再行

公開，倘若不可免地已有公開之事實，才利用優惠期之制度，並設法盡速提出專利申請，

當以避免影響後續獲准專利保護的可能性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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